

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：


鼓环评﹝2019﹞009号


福州市第七医院报送的《福州市第七医院扩建73张床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收悉，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：


一、根据《报告表》评价结论，同意福州市第七医院在福州市鼓楼区八一七北路238号现有医疗大楼内扩建73张床位项目。该项目不涉土建，只对现有医疗大楼4F-7F进行改造，增加床位。


二、该项目应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
1、项目排水系统应严格实行雨污分流。项目新增医疗废水的处理依托现有的地埋式污水处理站（处理规模为100m³/d），处理后应确保达到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表2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（日均值）中预处理标准要求，再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，进入洋里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。污水排放口应实施规范化建设，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。


2、污水处理站产生的臭气应达到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表3标准排放。检验科产生的废气应经通风系统引至医疗大楼顶层排放。


3、污水处理站水泵和风机、空调外机、加压水泵等产生噪声的设备应合理设置、布局，并采取综合减振、降噪等措施，确保医院四面厂界噪声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。


4、固体废物应实行分类收集、处置，并按危险废物管理规定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。项目产生的医疗垃圾、特殊医疗废液、污水处理站污泥等均属于危险废物，须按规定收集、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。应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，严格按规定做好危险废物的收集和转移工作，杜绝二次污染。生活垃圾要袋装处理、定点收集，及时清运。


5、应建立严格的环保管理制度，强化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与维护。落实污水处理站废水泄漏、医疗废物流失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制定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并报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备案，避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。污水处理站应配套建设事故池，确保事故废水不外排。


三、项目应严格落实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项目建成后应按规范开展竣工环保验收，并按规定公开、登记相关信息。


四、我局委托福州市鼓楼环境执法大队组织开展该项目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和环保日常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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